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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

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
 

 

2024 年 12 月 17 日，海南航投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

（以下简称“航投股权基金”）与海航航空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海航航

空集团”）签署了《股份转让协议》，航投股权基金受让海航航空集团持有的

北京首航直升机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首航直升机”或“公司”）

168,206,936 股股份。本次转让完成后，航投股权基金将持有公司股份

168,206,936 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 8.33%；海航航空集团持有公司的股份数由

874,335,920 降至 706,128,984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 34.95%。 

此次股权转让通过特定事项协议转让方式进行。上述股份变动事项的具体

内容详见信息披露义务人于2024年12月24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

信息披露平台（www.neeq.com.cn）披露的《关于拟发生特定事项协议转让的

提示性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4-070）。 

特定事项协议转让完成情况 

2025年4月14日，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发送的《持股5%

以上股东股份变动》提醒。 

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前后，转让各方直接持有公司股权比例变动如下： 

序号 证券账户名称 变动股数（股） 股份性质 变更原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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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

中投信联（深圳）资

产管理有限公司－海

南航投股权投资基金

管理合伙企业（有限

合伙） 

168,206,93 

6 

无限售条件流

通股 
股份转让 

2 
海航航空集团有限公

司 

-168,206,9 

36 

无限售条件流

通股 
股份转让 

本次变动对公司的影响 

本次股份变动情况不会导致第一大股东、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，

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不利影响。 

 

《持股5%以上股东每日持股变化名单》 

 

北京首航直升机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25年4月16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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